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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2024）浙0106民初1005号

韩亚洲、段妍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冠宁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诉被告韩亚洲，杭州艺梵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张
利伟，段妍妍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租金及2023年4月15日之前的
逾期利息1791883元；二、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2023
年4月15日之后的逾期利息97203.5元；三、判令被告一
向原告赔偿律师费76540元，保全担保费1400元；四、判
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对被告一的第一、二、三项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由四被告共同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上午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4）浙0106民初1006号

韩亚洲、段妍妍：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安立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韩亚洲、段妍妍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二被告支付拖欠原告
的装修款453000元及利息；二、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保全费。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适用独任制普通程
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
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第三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民初259号

苗文堂、王昆、蒲剑宇、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弥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广西洋浦南华糖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于被告何艳、苗文堂、常岩栋、魏巍、王昆、蒲剑宇、
第三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弥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追加被
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
民初2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追加被告何艳为被
执行人，并在其未出资的700万元范围内，对（2022）中国贸
仲京裁字第0833号裁决书裁决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弥林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应偿还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二、追加被告苗文堂为被执行人，并在其未
出资的300万元范围内，对（2022）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33
号裁决书裁决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弥林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所应偿还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
驳回原告广西洋浦南华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2450
元，由被告何艳、苗文堂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9585号

江旭娇（公民身份号码：3302061998****5722）、
朱亦新（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97****3697）：本院
受理原告王迪与被告江旭娇、朱亦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等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203民初958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10777号

张才(公民身份号码3401221980****2279)：本

院受理原告张凯诉被告张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
初107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才归还原告
张凯借款2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950元，由被告张才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4630号

陈孝林（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80****5594）：
本院受理原告王淑珍与被告陈孝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206民初46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陈孝林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
内归还原告王淑珍借款207044.72元，并支付该款自
2023年8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的利息；二、驳回原告王淑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4428元，由原告
王淑珍负担22元，由被告陈孝林负担4406元；保全费
1520元、公告费650元（原告王淑珍均已缴纳）由被告陈
孝林负担，被告陈孝林应于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
付原告王淑珍保全费1520元、公告费650元。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979号

于灵海（公民身份号码：2321251975****6351）、
于灵昌（公民身份号码：2321251973****6336）：本院
受理原告刘则健与被告于灵海、于灵昌、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质证传
票。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道路交
通合议庭（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长江南路277号北
仑交警大队9号门三楼）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案定于2024年3月19日9时00分在本院道路交
通合议庭第一庭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逾期将依
法缺席质证。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2869号

柯学忠：本院受理原告蒋良菊与被告柯学忠、第三
人余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12民初12869
号民事判决书。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
驳回原告蒋良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元，
公告费650元，均由原告蒋良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4）浙0304民初24号

胡建辉：本院受理原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胡建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4月8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837号之一

王先强、广州市百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
告王先强、广州市百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304民
初58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先强应在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赔偿款36528元；二、驳回原告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13元，公告费650元（公告费已由原告垫付），由被告王
先强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4）浙0424民初237号

郑仙龙：本院审理原告李春翠诉被告郑仙龙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应诉法
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
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30日后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4）浙0502破4号

本院根据执行转破产程序及债权人俞志成的申请，于
2024年1月31日裁定受理湖州吴兴恒和堂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
务所担任湖州吴兴恒和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的管理人。湖州吴兴恒和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24年3月22日前，向湖州吴兴恒和堂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
湖州市吴兴区区府路1188号总部自由港A幢18层浙江京
衡（湖州）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13000，联系电话：
17858373136）。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湖州吴兴恒和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湖州吴兴恒和堂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4年4月2日14时30
分在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地址：湖州市吴兴区西山路
1698号）或通过网络平台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方式采用“网络
形式”与线下相结合，参会指引管理人将另行通知。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2498号

南浔皆喜建材经营部：本院受理的原告徐兴明与被
告南浔皆喜建材经营部、谭世举、湖北澳新粘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汉川分公司、湖北澳新粘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责任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案的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司
法鉴定退案函、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于2024年3月11日13时30分在本
院双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704号

嵇裕楠：本院受理的原告山东卓鼎资产清算有限公
司与被告嵇裕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
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嵇裕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山东卓鼎资产清算有限公司款项5228.42
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以5228.42元为基数，自
2023年10月1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山东卓鼎资产清算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50元，财产保全费7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
讼费680元，由原告山东卓鼎资产清算有限公司负担
290元，由被告嵇裕楠负担390元。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850号

宋景运：本院受理的原告尤思斯与被告宋景运的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
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等。判决如
下：一、准许原告尤思斯与被告宋景运
离婚；二、婚生女尤宋宋跟随原告尤思

斯共同生活，由被告宋景运于本判决生效次月起负担婚
生女生活费800元／月，直至婚生女尤宋宋年满18周岁
止，定于每月月底前支付，教育费及医疗费用凭发票各半
承担；三、驳回原告尤思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诉讼费860元，由被告宋景运负担。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923号

姚惠琴：本院受理的原告苏海强与被告宋红良、姚
惠琴、黄文珍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
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宋
红良、姚惠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苏海
强借款492500元并支付利息（2017年2月16日至2020
年8月19日利息为134471.25元，2020年8月20日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期间的利息以4925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14.6％计算）。二、驳回原告苏海强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306元，减半收取6153元，由原告负担53元，由被告宋
红良、姚惠琴负担6100元。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1102破10号之一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根据上海普非特
压纹制版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3年10月4日依法受
理丽水市卓越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丽水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本
院认为，债务人丽水市卓越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已资不
抵债，符合宣告破产的法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4年2
月2日裁定宣告丽水市卓越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
同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
条之规定，裁定终结丽水市卓越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4年2月6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浙江泽春律师事务所自行决定解散，浙江泽春律师事
务所注销。原2024年1月26日发布的浙江泽春律师事务
所与浙江学正律师事务所合并吸收公告作废。

浙江泽春律师事务所 2024年2月6日

公告

杭州德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一信用代
码91330102MA27WWPWX4法人代表何晨铭），经全体合
伙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10万元减至
人民币7631.7241万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逾期不提供
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德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4年2月6日

杭州德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资公告

东 阳 市 圣 妮 斯 针 织 袜 厂（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783594383490Y）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2
年4月1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阳市圣妮斯针织袜厂破产管理人 2024年2月6日

遗失声明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8日裁定受理对东阳
市帝尔神红木艺术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2024年2
月2日裁定宣告东阳市帝尔神红木艺术家具有限公司破产。

鉴于东阳市帝尔神红木艺术家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公章印
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下：东阳市帝尔神红木艺术家具
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23年12月18日起停止使用，营
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568165238J）
正、副本自2023年12月18日起作废。特此公告。

东阳市帝尔神红木艺术家具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4年2月6日

公 告

某女婴，2020年11月15日出生，2020年11月
22日发现被遗弃在义乌市大陈镇八里桥头村樟树
下公交车站台，被捡拾时发现在暗黄色纸箱内，用
绿色被子包裹着，旁边放着写有“出生日期2020年
11月15日”的纸条。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与大陈派出所户籍窗口(电
话:0579-85666110，联系地址:义乌市大陈镇丰润
路大陈派出所)联系。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
生父母的弃婴。 义乌市公安局大陈派出所

2024年2月6日

弃婴（儿童）公告

立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温州雄丰塑业有限公司、平阳县润丰
塑业有限公司、杨学寿、吴美丽、杨崇荣、徐乃锭、吴回武：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

“转让方”）和杨小黄（以下简称“受让方”）签署的《资产转

让协议》（合同编号：2024CMBC010501），转让方已将其在

公授信字第 ZH1500000138897 号《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

同》及相关担保合同公高保字第DB1500000109714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公高保字第DB1500000109702号《最高额

保证合同》、个高保字第DB1500000109723号《最高额保证

合同》、个高保字第 DB1500000109720 号《最高额保证合

同》项下之债权及其从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方（截至2023

年 10 月 31 日，债权本金余额为 14,538,316.52 元，利息为

13,567,887.63元，以及代收费用为/元）。案件业经人民法

院判决并执行案号：(2017)浙 0304 民初 6054、6055、6061、

6063、6064、6065 号；（2018）浙 03 民终 3042、3043、3040、

3041、3044 号；（2018）浙 0304 执 3477、3480、3483、3486、

3489、3493号。转让方对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予以确认；

受让方已取得债权人的地位，有权行使债权人享有的各项

权利。

现通知贵方上述债权转让之事实，并请贵方及/或贵方

法定或约定的义务继受人立即向受让方履行上述合同约定

的应当由贵方履行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立即履行上述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及/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

受让方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 电话 联系人：杨小黄

转让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受让方：杨小黄

2024年2月6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东阳市帝尔神红木艺术家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30783568165238J)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
年11月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东阳市帝尔神红木艺术家具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2024年2月6日

遗失声明

序号

1

债权资产

浙江景泰反光科技有限公司

所在地

婺城区

债权本金

3900

利息

1386.972

担保情况
保证人:浙江省磐安县康利达实业有限公司、磐安县泰威服装有限公司、陈纲、陈景艳、陈
婷、钱铠、徐中宝、陈瑞仙、陈晓敏、金正威;抵押人:浙江景泰反光科技有限公司、钱铠

资产状况
抵押物1:浙江景泰反光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新330国道以北市工业园区E1-14-08地块的土地厂房设定抵押担保,提供3434万元
最高抵押;抵押物2:钱铠名下位于金华市站前区7#地块21幢14、15、16、17号的商业房地产设定抵押担保,提供1000万元最高抵押；

备注

杭州锦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群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锦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群英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锦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依法享有
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给浙江群英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

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浙江群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注：具体本金、利息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特此公告。
杭州锦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群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基准日2020年3月19日 2024年2月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衢州市方正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

对衢州市方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衢州方正”）
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3 年 9 月 20 日，该债本息总额为
9,269.70万元，其中本金为6,700万元（利息计算截止2023
年9月20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裁
判的则以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内容为准）。截至基准日
2023年9月20日前，该户债权资产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
利益不转让买受人。债务人位于衢州市，该户债权由方
建荣、方增荣、方根兰提供全额保证担保，由衢州方正持
有的位于衢州市上街 127 号的商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
保。欲了解该债权详细信息请登陆长城公司网站查询

（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
查询。

处置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
务（担保）企业管理层、原债务人（担保人）及关联企业等
利益相关方、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不属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担保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
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
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
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
体。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实际转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彭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215828
联系人：蒋女士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石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38372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4年2月6日


